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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具体应用情况的说明 

一、生产功能性保护材料华东总部项目 

1、项目简况 

本项目将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骏鼎达在江苏省苏州市实施，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生产车间及其他配套工程设施，规划总建筑面积约为 47,274.66 平方米。

本项目拟投资 30,000.00 万元，项目主要产品包括纺织套管、编织套管、挤出套

管、复合套管等四大类功能性保护套管以及功能性单丝，产品技术可达国际同类

产品标准。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建设一流的功能性保护套管生产基地，以

更好地满足市场对功能性保护套管的需求，解决市场需求旺盛与公司产能不足的

矛盾，并为公司提供良好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 

2、投资概算 

本项目具体投资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费用 14,701.32 49.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0,471.02 34.90% 

3 预备费 1,258.62 4.20% 

4 流动资金 3,569.04 11.90% 

合计 30,000.00 100.00% 

3、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 18 个月，具体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进度阶段 
建设期（月） 

2 4 6 8 10 12 14 16 18 

购买及清理场地          

工程及设备招标          

基础建设及装修工程          

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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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阶段 
建设期（月） 

2 4 6 8 10 12 14 16 18 

人员招聘及培训          

试生产          

验收竣工          

4、项目备案情况 

2022 年 4 月 28 日，本项目取得了苏州市相城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江苏省

投资项目备案证》（相审批投备〔2022〕166 号）。由于后续项目用电量超过原

预估用电量，2023 年 10 月 13 日，本项目取得了苏州市相城区行政审批局重新

颁发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相审批投备〔2023〕423 号）。 

5、项目环保情况 

本项目规划的经营业务与发行人现有的业务相同，所属行业不属于高污染、

高排放行业。本项目主要污染源及对应的环保措施情况如下： 

（1）废气：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裁切废气、改性挤出造粒废气等，本

项目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对废气进行治理； 

（2）废水：生产过程中无生产性废水，生产工序用水均循环使用，不向外

排放，生活废水经预处理后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音：针对不同噪声源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降噪措施，

如合理进行厂平面布局等； 

（4）固体废弃物：本项目的废纱轴、废包装材料等一般工业固废，统一收

集后委托专业固废处置单位处理；废活性炭、废包装容器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等由环卫部门处置。 

2022 年 10 月 11 日，本项目取得了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苏州骏

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功能性保护材料华东总部项目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苏环建〔2022〕07 第 02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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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涉及的土地或房产的取得方式和进展 

本项目的选址为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兰路北、善角滨路西地块，项

目建设用地为出让取得，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苏（2022）苏州市不动产权第

7027841 号）。 

二、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项目简况 

本项目将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门骏鼎达在江门市高新区 16 号地连海路与

新港路交界西北侧地块实施，总投资 13,614.80 万元。研发中心建设方面，主要

研发内容包括提升产品环境适用性、耐磨性的研究、提升隔热类产品环境适应性

的研究等，建成后，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研发实力。信息化建设方面，公司

将通过升级公司现有信息管理系统，增加信息管理设备、建成和完善各种信息化

体系，建成后，将提高公司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提升公司的信息化程度和管理

水平。 

2、投资概算 

本项目具体投资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装修工程费用 750.00 5.51% 

2 研发设备购置费用 4,606.63 33.84% 

3 信息系统购置及实施费 4,011.10 29.46% 

4 设备安装费 430.89 3.16% 

5 预备费 489.93 3.60% 

6 研发费用 3,326.25 24.43% 

合计 13,614.80 100.00% 

3、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 36 个月，具体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进度阶段 
建设期（月）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 

4 

进度阶段 
建设期（月）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清理场地             

工程及设备招标             

装修工程             

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             

人员招聘及培训             

试运营             

验收竣工             

4、项目备案情况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是江门市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保护

材料研发制造基地（含功能性保护套管生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江门生产基地项目”）的构成部分之一。2020 年 4 月 7 日，江门生产基地

项目已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颁发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

目代码：2020-440704-29-03-019960），并已于 2020 年 7 月开工建设。 

由于变更了研发中心和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部分投资内容和增加了该项目整

体建设规模，公司对之前备案文件进行了变更报批，并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取得

了 更 新 后 的 《 广 东 省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证 》 （ 项 目 代 码 ：

2020-440704-29-03-019960）。 

5、项目环保情况 

2020 年 5 月 9 日，江门生产基地项目已经取得《关于江门骏鼎达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特种保护材料研发制造基地（含功能性保护套管生产项目、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江环审［2020］61 号）。 

尽管公司在上述环评批复的基础上变更了研发中心和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部

分投资内容和增加了整体建设规模，但是不增加污染物排放种类和数量。根据《关

于印发《广东省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办理的建设项目名录（2020 年版）》的通

知》的规定以及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官网上的咨询结果，本次研发中心项目属于

对之前项目的改造，不涉及生产、不新增用地、不增加污染物排放种类和数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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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产生生态环境影响，无需重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备案手续。另外，

本项目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不涉及生产和污染物排放，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或者备案手续。 

6、项目涉及的土地或房产的取得方式和进展 

本项目的选址为广东省江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6 号地连海路与新港路

交界西北侧地块，项目建设用地为出让取得，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粤（2022）

江门市不动产权第 1037527 号）。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简况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2,2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2,597.50 万元、46,660.56 万元、52,214.83

万元和 26,629.91 万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26.56%，增速较快。未来随着公司

经营规模的扩大及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营业收入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预计

营运资金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在销售方面，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安波福、住友电工、比亚迪、盖茨工业、

时代电气、泰科电子等，该类客户实力雄厚、信誉良好，但通常该类客户也存在

结算周期长等情况。在采购方面，公司需根据订单及时组织原材料采购，为满足

供货的及时性，公司需要对部分原材料进行合理备货。公司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

金，将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支持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降低流动

性风险。补充流动资金将在短期内提高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但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不断得到增强，

净资产收益率将呈现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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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审批情况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等有关规定，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建设，也不涉及对环

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因素，无需履行项目备案、核准或者审批手续，无需办理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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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具体应用情

况的说明》）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